
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
关于加强国道245线峨眉山市过境段改线公路沿线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 
为贯彻落实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，着力推动景城一体、城乡一体，加快构建”一核、一带、四区”协调发展的新格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《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需要加强国道245沿线规划建设管理。经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同意，现将国道245线峨眉山市过境段改线公路沿线规划建设管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国道245线〔双福镇至大为镇，途经绥山镇、符溪镇、胜利街道、桂花桥镇、九里镇、罗目镇、高桥镇、龙池镇、大为镇，共11个乡镇（街道）〕两侧边沟外缘以外建筑控制线为100米。

二、国道245线两侧边沟外缘以外各100米范围内除现有建筑物外，对建设项目作出如下规定：

1.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、各类拆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项目；原则上不得新增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；原则上不得新增建设用地。
2.峨眉山市经济开发区、中心城区、场镇区域范围内涉及的国道245线两侧建筑控制线根据相关规划、规定办理。

3.建筑控制线范围内停止审批沿线村民房屋新建、各类拆建、改建、扩建，由乡镇（街道）按照村规划或现有聚居点引导村民集中聚居修建。

4.村民建房要严格标准，符合一户一宅和宅基地面积要求，风貌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，符合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的要求。

5.乡镇（街道）牵头，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财政局等部门配合，按照我市村规划编制方案，加快编制多规合一村规划；市住建局要提供农房建设图集指导村民建设。

6.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发建设的行为，由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处罚，并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改正。

三、各乡镇（街道）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，严格履行职责，加强协调和配合，确保国道245沿线规划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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